校外實習時數異於規定時數　申請表
	學期
	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

	學      系
	

	課程名稱(學分數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)

	授課教師
	

	實習學生姓名及學號
	

	依規定最高實習時數
(學分數*80小時=小時)
	            小時

	實習時數
	         小時，與最高時數相差         小時

	實習時數異於規定
原因說明
	

	授課教師
	系(學位學程)主任
	院長
	教務處
	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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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1、 依據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第三點：各系(所)依必選修科目學分表之規劃開設校外實習課程，應以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為原則，每一學分安排實習時間至少18小時，至多80小時為原則，以此類推。有關校訂選修「專業校外實習」開課作業依本校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開課要點辦理。
2、 若校外實習時數異於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，學系於提送實習合約書前，須先完成此表，並於合約書用印時檢附此核准表單。
